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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言献策    

关于加强税法宣传的建议 

阅读次数： 341  2007-4-20 10:26:00 

      自1992年以来，我国已举办了14次税收宣传月活动，对于增强纳

税人的依法纳税意识、税务机关的依法征税意识，推进我国税收法治建

设起到了重要作用。为更好地发挥宣传月的作用，进一步推进我国税收

法治建设，北京大学财经法研究中心对加强税法宣传提出几点建议： 

     一、“税收宣传月”应当改为“税法宣传月”。宣传税法是《税收

征管法》所规定的税务机关的法定职责之一。从近年来“税收宣传月”

的主题和口号来看，重点也在宣传税法，而不是税收。因此，将“税收

宣传月”改为“税法宣传月”更为准确。 

     二、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一个在全国开展“税法宣传月”的决

定。这样既符合《税收征管法》的相关规定，也有利于提高税务机关开

展税法宣传的法定性、严肃性和可行性。 

     三、税法宣传月的主题不能仅仅针对纳税主体，也应当包括征税主

体。税收法治的含义包括依法纳税和依法征税两个不可分离的环节。为

发挥税法宣传月对税收法治建设的推动作用，必须将征税主体依法征税

纳入税法宣传月的主题。要强调纳税人与国家、征税机关之间的平等理

念，以形成良性互动的税收秩序。 

     四、税法宣传应动员和依靠全社会的力量。一切国家机关、社会团

体、企业事业组织，都要高度重视税法宣传教育工作，积极参与，注重

实效。建议今后的税法宣传月活动，应更好地发挥税法专家学者的作

用，使税法宣传活动走入校园、进入课堂；发挥文化、新闻出版、广播

电视等大众传媒的作用，形成深厚的税法宣传舆论氛围；发挥居民委员

会、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的作用，把税法宣传教育工作做到家家户

户。 

     五、税法宣传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基础工作，也是整个法制宣传

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应将“税法宣传月”活动列入“五五”普法规划，努

力营造积极纳税的社会环境。 

六、各级人大常委会应加强对税法宣传教育工作的监督，听取工作情况

报告，开展视察活动、调查研究和执法检查，推动税法宣传工作取得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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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。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(文/北京大学财经法研究中心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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